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规定，公司本次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注

销审议流程合法、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注

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二、关于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规定，公司本次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注

销审议流程合法、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注

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三、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期

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不满足业绩行权条件，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不符合行权条件的 44 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的 467,160 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四、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1、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以

及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也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任职资格合法。  

2、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未发现

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且李玉林

先生、陈环先生、王桂玲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资

格。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其 

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三名）的提名，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需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签名： 

 

                                                                  

李玉林                 师海霞                  王桂玲 

 

 


